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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内蒙古农业大学技术服务工作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提升我校服务社会能力，明确乡村振

兴研究院所属的新农村发展研究院、继续教育学院（中央农

业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内蒙古农业大学分院）、农林工程设计

研究院与内蒙古农牧渔业生物实验研究中心（简称“四院一

中心”）的服务职能范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

《技术合同认定规则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管

理条例》等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在保障教学、科研等工作正常完成的前提下，

鼓励各学院利用“四院一中心”有偿服务资质条件，向社会

开展有偿技术服务。 

第三条  技术服务是指当事人一方（受托方）以技术知

识为另一方（委托方）解决特定技术问题。特定技术主要是

需要运用科学技术知识解决专业技术工作中有关改进产品

结构、改良工艺流程、提高产品质量、降低产品成本、节约

资源及能耗、保护资源环境、实现安全操作、提高经济效益

和社会效益等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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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技术服务包括技术开发（委托技术开发和技术

合作）、技术咨询、技术培训与技术转让。技术开发是把研

究所得到的发现或一般科学知识应用于产品和工艺上的技

术活动。技术咨询是指当事人一方为另一方就特定技术项目

提供可行性论证、技术预测、专题技术调查、分析评价报告

等咨询服务。技术培训是指委托方要求被委托方对其指定的

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特定项目的技术指导和专业训练。技术转

让是指技术权利人（让与人）作为转让方，将其发明创造的

技术的所有权或持有权移交受让方。 

 

第二章  职能范围 

第五条  依托新农村发展研究院，围绕自治区优势特色

产业和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，通过“校地企”合作与机

制创新，提高学校技术转让服务水平,加强学校技术转让工

作。 

第六条  建立新型培训体系，鼓励各学院依托学校优质

教育资源，利用继续教育学院有偿开展各类培训的条件，开

展多元化、多方位、多层次的技术培训服务。 

第七条  开展对外规划设计与决策咨询服务，鼓励各学

院发挥专业人才优势,利用农林工程设计研究院的规划设计

与决策咨询资质条件，为社会开展技术咨询服务。 

第八条  加强学校各类科研平台资源的共享与利用，鼓

励各学院利用内蒙古农牧渔业生物实验研究中心的分析测

试资质条件等，对校内外开展测试分析技术服务。 

http://www.64365.com/contract/jspxh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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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成立乡村振兴产品服务中心，搭建“校地企”

合作的特色产业基地产品、教师科技创新产品、学生创新创

业产品等展销平台，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，并将营

销利润用于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基金。 

 

第三章 运行管理 

第十条  成立学校技术服务工作领导小组，由校领导和

相关职能处室及学院主要负责人组成，重点围绕技术服务工

作做好顶层设计和宏观规划及决策，办公室设在乡村振兴研

究院。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由乡村振兴研究院组织专家组

对各类技术服务开展评审、咨询和认定等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 各技术服务主持人与委托方签订技术合同

书前，需经所在学院审查通过后，同审批单报乡村振兴研究

院审核。 

第十二条  技术服务工作经费管理按《内蒙古农业大学

科研项目间接经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《内蒙古农业大学横

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与《内蒙古农业大学社会服

务收入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相关条款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技术服务收入经费必须及时足额上缴学校，

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与核算，按分配比例在规定范围内使

用，纳入自筹经费管理的，执行自筹经费使用办法。严格执

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的规定，严禁私存公款、隐瞒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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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人员聘用和考核 

第十四条  “四院一中心”根据学校的人才招聘有关政

策，按各自工作职能和职责需要招聘专业工作人员（含编制

外）。 

第十五条  编制外聘任人员实行试用期制度，聘期三

年。专家型人员按需特聘，工资待遇依据合同约定；其他人

员工资待遇依据《内蒙古农业大学编制外聘用人员管理办法 

(试行)》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乡村振兴研究院对聘用人员进行考核，聘期

内实行一年一考核，考核合格者继续任职本职工作，考核不

合格，解除劳动合同。 

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十七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将技术服

务收入经费转移、截留或用于规定外的其他业务，否则追究

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如触犯国家法律，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乡村振兴研究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 2020 年 5月 14 日起施行。 


